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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翠亨新区（南朗街道）流动人员子女义务教育积分入学

个性积分项目计分标准

（满分 600 分）

翠亨新区（南朗
街道）个性项目

具体标准 审核评分部门 所需证明材料

参加社会保险

上限 240 分

1.在中山市内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每月积 1

分。

2.在广东省内中山市外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每月积 0.3 分。

3.广东省外不积分。

4.如遇市内市外重复月份按最高分计算。

中山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南

朗分局

参保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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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山市内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每月积 1 分。

2.在广东省内中山市外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每月

积 0.3 分。

3.广东省外不积分。

4.如遇市内市外重复月份按最高分计算。

中山市卫生健康

局南朗分局
医疗保险参保证明。

退役军人服务情况

上限 30 分

1.退役军人积 10 分。

2.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对象积 20 分。

3.在部队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积 10 分、

个人二等功积 20 分、个人一等功积 30 分。

4.以上积分可累加，上限 30 分。

南朗街道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

1.退役军人优待证（或

退伍证）。退役证或退

役档案材料(加盖档案

管理部门公章 )。

2.抚恤补助对象优待

证。

3.荣誉证书、荣誉勋

章。

房产情况

上限 100 分

1.其中在中山市购买房产积 50 分。

2.在翠亨新区（南朗街道）购买房产积 100 分。

产权人为多人的，按申请人、申请人配偶或入学人

合计份额的比例进行积分。

3.多套房产的，按一套房产计算。

中山市自然资源

局翠亨新区分局

《房产证》《不动产权

证》或《中山市商品房

销售合同登记备案证

明表》（含不动产登记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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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

上限 10 分

1.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以上积 10 分。

2.本科学历积 8 分。

3.大专学历积 5 分。

4.此项不累加，以最高学历为准。

南朗街道教育和

体育事务中心

申请人提供学历（位）

证书。提供省级以上教

育部门出具的学历认

证材料（中国高等教育

学生信息网(学信网)官

网申请书面认证报告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

认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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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奖励

上限 30 分

近 5 年在中山市工作生活期间获得党中央、国

务院、国家部委，广东省委省政府或厅局级行政部

门，中山市委市政府或县处级行政部门，中山市镇

街党委（党工委）、政府（办事处）表彰嘉奖或授

予荣誉称号的。

1.获得党中央、国务院、国家部委表彰嘉奖或

授予荣誉称号的加 30 分。

2.获得广东省委省政府或厅局级行政部门表彰

嘉奖或授予荣誉称号的加 20 分。

3.获得中山市委市政府或县处级行政部门表彰

嘉奖或授予荣誉称号的加 10 分。

4.获得中山市镇街党委（党工委）、政府（办

事处）表彰嘉奖或授予荣誉称号的加 5 分。

5.表彰颁奖机构必须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机

构，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及行业协会，上述加

分上限 30 分。

南朗街道宣传办

公室

个人获奖证书、荣誉证

书、奖牌或奖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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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

上限 40 分

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至当年积分入学报名开始受

理时上月月底，在中山市无偿献血每满 100 毫升积

2 分，最高上限 16 分；机采血小板每 1U（治疗量）

积 2 分，最高 4 分；成功实现骨髓捐献（造血干细

胞）积 10 分；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积 10 分。

上限 20 分。

中山市卫生健康

局南朗分局

献血证书（或电子献血

证），如电子献血证无

法查询或纸质版献血

证献血总量与公众号

查验献血总量不一致

的，可咨询中山市中心

血站献血服务中心，咨

询 电 话 ：

0760-85119397。关于

参加无偿献血，可咨询

街道卫健分局了解相

关事宜，咨询电话：

0760-85211603；骨髓

捐献（造血干细胞）荣

誉证书；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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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至当年积分入学报名开始受

理时上月月底，在翠亨新区（南朗街道）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志愿服务时数满 30 小时积 10 分，此后

每 4 小时积 1 分；志愿服务时数不足 30 小时的，按

每 4 小时积 1 分计算。不足 4 小时的不予计分。上

限 20 分。

南朗街道宣传办

公室

参与志愿服务时数记

录的证明材料。可自行

在志愿中山或ｉ志愿

平台上打印个人志愿

服务时数证明及明细；

同一活动，或同一时段

登记参与多项志愿服

务的，服务时数不重复

计算。

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至当年积分入学报名开始受

理时上月月底，向南朗街道红十字会捐款的个人、

单位、企业，个人捐赠金额每满 1000 元积 1 分；单

位、企业捐赠金额每满 1 万元可获得 5 分，由单位、

企业分配给职工（单位、企业捐赠积分无上限，分

配给每名职工上限 20 分）。个人捐赠积分和单位、

企业分配积分双边可累计，该项上限 20 分。

南朗街道公共服

务办公室

向南朗街道红十字会

捐款的凭证或存根复

印件，单位、企业捐款

的还需提供单位、企业

开具的名额及积分分

配证明，及申请人所在

单位、企业的工作证

明。

特殊岗位
上限 30 分

环卫工作人员。在翠亨新区（南朗街道）从事

环卫工作满 1 年积 6 分，每增加 1 年再积 6 分，

上限 30 分。

南朗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局

南朗街道综合执法局出

具的从事环卫工作情况

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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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工作人员。在翠亨新区（南朗街道）从事

公交运输工作满 1 年积 6 分，每增加 1 年再积 6

分，上限 30 分。

翠亨新区城市建

设和管理局

市公交集团出具的在

翠亨新区（南朗街道）

从事公交运输工作情况

的证明材料。

社会工作人员。在翠亨新区（南朗街道）从事

社工满 1 年积 6 分，每增加 1 年再积 6 分，上

限 30 分。

南朗街道公共服

务办公室

南朗街道公共服务办公

室出具的从事社工的证

明材料。

纳税情况
上限 60 分

1.近五年内申请人在翠亨新区（南朗街道）累

计缴纳个人所得税款每满 1000 元积 1 分 。

2.近五年申请人在翠亨新区（南朗街道）从事

工商经营活动累计缴纳除个人所得税外的其他税款

每满 1 万元积 1 分（个人缴纳的其他税款以经营实

体中个人的出资比例计算）。

3.上述加分上限 60 分。

中山市税务局南

朗税务分局

中山市税务机关出具的

纳税凭证、工商营业执

照复印件、有出资比例

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

料（如不能提供，需到

市市场管理局（悦来南

办公区）打印最新有股

东出资比例的公司章

程）原件及复印件（个

体工商户不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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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加分
上限 60 分

申请人在申请积分入学当年与其建立劳动关系

的企业是在翠亨新区（南朗街道）注册的中山市总

部企业，且申请人需在该企业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或

以上。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每连续工作满一

年加 12 分，上限 60 分。

中山市总部企业库每年会根据企业复审情况进

行退库处理，有效的总部企业名单具体以市总部办

提供为准。如原总部企业在申请积分入学当年度退

出市总部企业库，则不符合本条申请条件。

翠亨新区产业发

展局

1.所在企业的工作证

明及参保证明。

2.由新区产业发展局

出具辖区内市总部企

业的名单。

申请人在申请积分入学当年与其建立劳动关系

的企业是在翠亨新区（南朗街道）注册的高新技术

企业工作的，且申请人需在该企业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或以上。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每连续工

作满一年加 12 分，上限 60 分。

翠亨新区科技金

融局

1.所在企业的工作证

明及参保证明。

2.由新区科技金融局

出具辖区内高新技术

企业的名单。

申请人在申请积分入学当年与其建立劳动关系

的企业是在翠亨新区（南朗街道）注册的小巨人企

业、专精特新企业，或单项冠军企业工作的，且申

请人需在该企业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或以上。同时满

足以上两个条件的，每连续工作满一年加 12 分，

上限 60 分。

翠亨新区投资促

进局

1.所在企业的工作证

明及参保证明。

2.由新区投资促进局

（统计局）出具辖区内

专精特新、小巨人、单

项冠军企业名单。


